
叶 刑 法 修 正 案 曳 规 定 袁 隐 匿 或 者 故 意 销 毁 依 法 应 当 保 存 的

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袁 情 节 严 重 的 袁 处 五 年 以

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 役 袁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圆 万 元 以 上 圆园 万 元 以 下

罚 金 遥 单 位 犯 该 罪 的 袁 对 单 位 判 处 罚 金 袁 并 对 其 直 接 负 责 的 主

管 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依 照 前 款 的 规 定 处 罚 遥叶 刑 法 修

正 案 曳 的 颁 布 和 实 施 对 于 完 善 我 国 的 刑 事 立 法 无 疑 具 有 积 极

的 现 实 意 义 遥

一、罪与非罪的认定

员援 本 罪 的 主 体 既 可 以 是 自 然 人 袁 也 可 以 是 单 位 遥 全 国 人 大

常 委 会 法 制 工 作 委 员 会 在 叶 关 于 对 野 隐 匿 尧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

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构 成 犯 罪 的 主 体 范 围 冶 问 题 的 答 复 意

见 曳 中 指 出 袁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在 办 理 会 计 事 务 时 对 依 法 应 当

保 存 的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进 行 隐 匿 尧 销 毁 袁

情 节 严 重 构 成 犯 罪 的 袁 应 当 依 法 追 究 其 刑 事 责 任 遥 由 此 袁 单 位

作 为 本 罪 的 主 体 时 袁 应 包 括 国 家 机 关 尧 社 会 团 体 尧 公 司 尧 企 业 尧

事 业 单 位 及 其 他 组 织 遥

圆援 行 为 人 主 观 上 必 须 是 故 意 的 遥 过 失 行 为 不 能 构 成 本 罪 袁

对 此 袁 立 法 者 特 意 在 叶 刑 法 修 正 案 曳 中 采 取 了 注 意 规 定 的 方 式

提 醒 司 法 工 作 者 遥 由 此 可 见 袁 如 果 行 为 人 由 于 过 失 或 者 意 外

事 故 销 毁 了 上 述 会 计 资 料 袁则 不 应 认 定 为 犯 罪 遥

猿援 行 为 人 销 毁 的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是 依

法 应 当 保 存 的 遥 如 果 行 为 人 按 照 法 定 的 审 批 程 序 和 销 毁 办

法 袁销 毁 超 过 保 管 期 限 的 上 述 会 计 资 料 袁 则 不 构 成 犯 罪 遥

源援 情 节 严 重 遥 如 果 行 为 人 的 上 述 行 为 情 节 较 轻 袁 则 应 当 按

叶 会 计 法 曳 的 相 关 规 定 对 其 给 予 相 应 的 行 政 处 罚 曰 只 有 当 行 为

人 的 行 为 情 节 严 重 时 袁 才 能 追 究 其 刑 事 责 任 遥 最 高 人 民 检 察

院 尧 公 安 部 在 叶 关 于 经 济 犯 罪 案 件 追 诉 标 准 的 规 定 曳 中 规 定 了

本 罪 的 立 案 追 诉 标 准 遥

二、数罪的认定

在 叶 刑 法 修 正 案 曳 已 经 将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

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规 定 为 单 独 犯 罪 的 情 况 下 袁 如 果

行 为 人 既 有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

告 的 行 为 又 有 职 务 侵 占 等 其 他 犯 罪 行 为 时 袁 是 否 应 该 数 罪 并

罚 钥下 面 以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与 该 罪 的 关 系 为 例 来 说 明 遥

员援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

行 为 袁 只 是 行 为 人 实 施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后 为 了 防 止 罪 行 败 露 尧

逃 避 惩 处 尧 掩 盖 犯 罪 事 实 的 一 种 手 段 袁 而 不 是 其 方 法 行 为 或

者 结 果 行 为 遥 行 为 人 实 施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是 指 其 利 用 职 务 上 的

便 利 袁 采 用 侵 吞 尧 窃 取 尧 骗 取 或 者 其 他 手 段 来 非 法 占 有 他 人 财

物 遥 无 论 行 为 人 实 施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

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是 在 实 施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之 前 还 是 之 后 袁 都

是 为 了 使 自 己 所 实 施 的 职 务 侵 占 犯 罪 行 为 不 会 败 露 遥所 以 袁 隐

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不 是

职 务 侵 占 行 为 的 方 法 行 为 袁也 不 是 其 结 果 行 为 遥

圆援 职 务 侵 占 罪 的 实 行 行 为 是 将 公 共 财 物 非 法 占 为 己 有 遥

而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

只 是 其 为 了 掩 饰 实 施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的 一 种 辅 助 行 为 袁 这 两 种

行 为 之 间 不 存 在 手 段 与 目 的 的 牵 连 关 系 遥

猿援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

行 为 与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之 间 也 不 存 在 吸 收 关 系 遥 因 为 前 一 种 行

为 与 后 一 种 行 为 之 间 不 存 在 前 一 种 行 为 是 后 一 种 行 为 发 展 的

所 经 阶 段 尧 后 一 种 行 为 是 前 一 种 行 为 发 展 的 当 然 结 果 的 关 系 遥

况 且 袁在 实 践 中 犯 罪 分 子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会 计 账 簿 尧

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有 时 发 生 在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之 前 袁 有 时 发

生 在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之 后 袁 有 时 与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同 时 发 生 袁所 以

其 与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之 间 不 可 能 构 成 吸 收 关 系 遥

由 上 述 分 析 可 知 袁 如 果 行 为 人 既 有 职 务 侵 占 行 为 袁 又 有 隐

匿 尧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 证 尧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袁应 当

依 照 叶刑 法 曳关 于 数 罪 并 罚 的 规 定 来 处 理 遥

但 应 该 肯 定 的 是 袁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袁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凭

证 尧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行 为 与 其 他 犯 罪 行 为 之 间 的 确

可 能 构 成 牵 连 关 系 袁 如 行 为 人 通 过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会 计 账 簿 尧

记 账 凭 证 的 手 段 进 行 偷 税 就 可 能 涉 及 到 被 当 做 牵 连 犯 处 罚 的

问 题 遥

三、追诉标准

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尧 公 安 部 在 叶关 于 经 济 犯 罪 案 件 追 诉 标 准

的 规 定 曳 中 规 定 袁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依 法 应 当 保 存 的 会 计 凭 证 尧

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涉 嫌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应 予 追 诉 院淤 隐

匿 尧 故 意 销 毁 的 会 计 资 料 涉 及 金 额 在 缘园 万 元 以 上 的 曰于 为 逃

避 依 法 查 处 而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或 者 拒 不 交 出 会 计 资 料 的 遥

由 于 会 计 凭 证 尧 会 计 账 簿 尧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和 其 他 会 计 资 料

中 所 涉 及 的 会 计 科 目 繁 多 袁 因 此 司 法 实 践 中 对 于 野 涉 及 金 额 冶

的 理 解 以 及 运 用 各 不 相 同 遥 另 外 袁 对 于 野 依 法 查 处 冶 的 理 解 袁 也

是 众 说 纷 纭 遥 有 的 学 者 提 出 袁 此 处 的 野 依 法 查 处 冶只 能 是 针 对 本

罪 而 言 袁 只 能 是 行 为 人 为 逃 避 查 处 而 隐 匿 尧 故 意 销 毁 或 者 拒 不

交 出 会 计 资 料 的 才 构 成 犯 罪 遥笔 者 认 为 袁 有 关 机 关 在 依 法 查 处

行 为 人 的 犯 罪 行 为 时 袁 行 为 人 为 逃 避 依 法 查 处 而 隐 匿 尧 故 意 销

毁 或 者 拒 不 交 出 会 计 资 料 的 也 构 成 犯 罪 遥同 时 袁由 于 该 追 诉 标

准 的 可 操 作 性 不 强 袁 有 关 部 门 有 必 要 根 据 司 法 实 践 对 本 罪 的

追 诉 标 准 做 出 更 加 完 备 的 司 法 解 释 遥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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